附表1

	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5學年度專業及技術教師甄選報名表

	報考科別
	
	編 號
	(由本校填寫)
	【相片黏貼處】

	姓    名
	
	性 別
	□男  □女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婚 姻
	□已婚 □未婚
	

	出生年月日
	
	兵 役
	□役畢  □未役
□服役中□免役
	

	通    訊
地    址
	地圵：
e-mail: 
	電話
	日：（  ）
行動：

	最高學歷
	學位
	畢業學校（請填全銜）
	系  所
	修業起訖年月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起：	年	月
訖：	年	月
	

	證照(書)
名稱
	職類（類科）
	項 目/級別
	發證機關
	生效日期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年	月	日
	

	
	
	
	
	年	月	日
	

	
	
	
	
	年	月	日
	

	技能競賽
	競賽名稱
	等第
	職  類
	獎狀日期
	獎狀字號

	
	
	
	
	年	月	日
	

	業界實際
工作資歷
（含現職）
	服務單位（請填全銜）
	職  稱
	服  務  期  間

	
	
	
	起：  年	  月	 日 
訖：  年	  月	 日

	
	
	
	

	
	
	
	

	甄選迴避
	1.曾在本校就讀、實習或與本校教師曾有師生、同學之關係。
□無    □有  （教師姓名：   　　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）
2.與本校教師有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。
□無    □有  （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）

	應考人員簽名
	
	年    月    日

	繳驗證件名    稱
	□報名表	□最高學歷證件影本
□切結書	□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審查資料表及證明文件
□500元郵政匯票	□資歷積分表及證明文件
□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	□其他
□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影本

	初  審
	
	複  審
	
	報名費
簽收人
	


備註：
1.報名文件請依簡章伍點規定依序以燕尾夾裝訂成冊。
2.請至https://reurl.cc/kpr5Zr填寫報名資料。

 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  11 5 學年度專業及技術教師甄選報名表  

報考科別   編   號  ( 由本校填寫 )  【 相片黏貼處 】  

姓       名   性   別  □ 男     □ 女  

身分證字號   婚   姻  □ 已婚   □ 未婚  

出生年月日   兵   役  □ 役畢     □ 未役   □ 服役中 □ 免役  

通       訊   地       址  地圵：   e - mail:    電話  日 ： （     ）   行動：  

最高 學 歷  學位  畢業學校（請填全銜）  系     所  修業起訖年月  證書字號  

   起 ：   年   月   訖 ：   年   月   

證照 ( 書 )   名稱  職 類 （類科）  項   目 / 級別  發證 機關  生效 日期  證書字號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

技能競賽  競賽名稱  等第  職     類  獎狀日期  獎狀字號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

業界實 際   工作資歷   （含現職）  服務 單位 （請填全銜）  職     稱  服     務     期     間  

  起 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訖 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
   

   

甄選迴避  1. 曾在本校就讀、實習或與本校教師曾有師生、同學之關係。   □無      □有    （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  ）   2. 與本校教師有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。   □無      □有    （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  ）  

應考人員簽名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 

繳驗證件 名       稱  □ 報名表   □ 最高學歷 證件 影本   □ 切結書   □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審查資料表 及證明文件   □ 500 元郵政匯票   □ 資歷積分表及證明文件   □ 國民身分證 正、反面影本   □ 其他   □ 專業及技術教師證 書 影本  

初     審   複     審   報名費   簽收人   

備註：   1 . 報名文件請依簡章伍點規定依序以燕尾夾裝訂成冊。   2 . 請至 https://reurl.cc/kpr5Zr 填寫報名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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